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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金山矿区水泥用灰岩矿开采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9月 13日，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根据《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

有限公司金山矿区水泥用灰岩矿开采项目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并对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

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工作

组由该项目的建设方、环评单位、环保设施设计施工单位、验收监测及编制单位

并特邀 3名专家组成。

验收小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介绍，验

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对环保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踏勘了本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验收工作组一致确认本次验收项目不存在验收暂行办法中规定的九种不予验

收的情景。

验收组经审核有关资料，确认验收监测报告资料属实、内容完整、编制规范、

结论合理。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溧阳市社渚镇金山，金山矿区位于“社渚周城”水泥用灰岩重

点开采区内，是溧阳市水泥生产企业用灰岩主要供应矿区之一。

为保障溧阳市水泥生产企业用灰岩供应，溧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江苏

省地质矿产局第二地质大队，进行了矿区范围内深部及外围水泥用灰岩矿资源量

详查，于 2021年 8月编制了《江苏省溧阳市金山矿区深部及外围水泥用灰岩矿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并于 2023年 2月 3日，将该矿区开采权以挂牌出让方式，出

让于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开采矿种为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区面积 1.9264平方公里，开采深度 187.6至-100m标高；采矿权范围内可采资源

储量为：水泥用灰岩可采储量为 18359.12万吨，建筑石料用灰岩可采储量 833.59

万立方米（折合为 2216.42万吨）；采矿权出让年限为 27.5年（自首次办法采矿

权许可证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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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已取得“江苏省溧阳市金山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采矿许可证（证号：C3204812023027200154611，有效期限：27年 6个月，自 2023

年 2月 3日至 2050年 8月 3日），并经溧阳市行政审批局备案（备案证号：溧行

审备[2023]28号）；拟根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提出的规模、技术准入等要求，按照

《江苏省溧阳市金山矿区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合理开发利

用；水泥用灰岩全部以块矿形式直供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伴生矿建筑石

料用灰岩全部以块矿形式外售综合利用。

根据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历年开采经验及市场行情，矿山年开采量

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及不确定性；本次评价结合该矿区采矿许可证、溧行审备

[2023]28号及开发利用方案，开采规模按照水泥用灰岩 800万吨/年，伴生矿建筑

石料用灰岩 122万吨/年进行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核实，本项目位于江苏省溧阳市社渚镇金山，矿山服务年限 27.5

年、开采深度为矿区范围内 187.6m至-100m标高、采矿权范围面积 1.9264km2，

现已达到年开采水泥用灰岩 800万吨，伴生矿建筑石料用灰岩 122万吨的规模，

因此本次进行整体验收。

（二）环保审批及建设过程情况

本项目拟设矿区原包含两个采矿权：溧阳市周城华峰采石矿社渚镇金山北水

泥用灰岩矿和溧阳市金山水泥用灰岩矿区。故本项目对两个矿区相关手续简述分

析。

金山北矿：

2016年溧阳市周城华峰采石矿委托有资质单位编制了《溧阳市周成华峰采石

矿建设年产 180万吨水泥用灰岩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6年 4月 18日取

得原溧阳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溧环发[2016]39号。

金山矿：

2014年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委托有资质单位编制了《溧阳市江山矿

业金山有限公司扩大矿区范围年产 500 万吨水泥用石灰岩矿开采（续采）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2015年 2月 4日取得溧阳市环保局批复——溧环发[2015]15号。

公司于 2017年与溧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对金山矿进行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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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目前，公司已完成该项目 “采矿权出让合同” 划定储量开采。根据国家环境保

护部函《关于建设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环政法函[20

18]31号）、《环境保护法》（自 2015 年 1月 1日起施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中相关要求，该环保违法违规“未批先建”项目属于可以免于处罚的

类型。

项目开采结束后，公司进行金山矿续采，于 2021年 12月完成了自主环保验

收。

2021年 12月委托有资质单位编制了《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水泥用灰

岩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 12月 31日取得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批复——

常溧环审[2021]182号。

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水泥用灰岩开采项目于 2022年 5月 21 日完成

了自主环保验收。

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于 2023年 8月委托江苏世科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编制完成了《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金山矿区水泥用灰岩矿开采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3年 9月 4日获得了常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审批意见（常溧

环审[2023]98号）。

（三）投资情况

本次验收项目实际总投资 2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1.8%。

（四）验收范围

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金山矿区年开采水泥用灰岩 800万吨，伴生矿

建筑石料用灰岩 122万吨，开采深度为矿区范围内 187.6m至-100m标高、开采范

围面积 1.9264km2。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部分建设内容较原环评及批复进行了优化调整，具体变

动为：

1、废水类型发生变动。原环评中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全部回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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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企业未建设车辆冲洗沉淀池及配套的清洗装置，不在厂区内冲洗车辆，故不产

生车辆冲洗废水，不属于重大变动。

2、固废种类发生变动。原环评中车辆冲洗沉淀池表面一旦出现浮油，采取吸

油棉除油，会产生废吸油棉，即产即运，不暂存，委托资质单位处置；实际矿区

车辆无需清洗，不设车辆冲洗沉淀池，故无废吸油棉产生，不属于重大变动。

3、原辅料发生变动。原环评中矿区车辆需使用润滑油，实际矿区车辆维修保

养均不在矿区内进行，企业无需采购润滑油，故无废润滑油产生，不属于重大变

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及环境管理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已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设计、建设、完善厂区给排水系统。

本项目采场汇集雨水经沉淀池处理后部分回用作喷洒抑尘，其余通过潜水泵排入

周边沟渠；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定期拖运至溧阳市社渚污水处理厂集中处

理。

（二）废气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废气主要为剥离扬尘、采矿穿孔凿岩粉尘、爆破粉尘、二

次破碎粉尘、采装粉尘、装卸粉尘、矿区道路扬尘、汽车内运扬尘、矿区内动力

机械燃油尾气等。矿区内道路设置喷淋柱；采装过程通过雾炮洒水机进行喷洒降

尘，凿岩钻孔和爆破实现湿式作业；运输道路硬化，并加强道路两侧绿化；运输

道路上设置洒水车。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矿区开采过程产生的噪声，企业对噪声设备采取隔声、消

声、减振措施，采用低噪声设备等综合措施降噪。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剥离表土、废石料、废石料综合利用产生的泥渣和矿

山剥离黏土、沉淀池污泥、生活垃圾。剥离表土用于项目区低洼的坑塘面积约 400

亩进行土方回填，剥离废石料全部运至溧阳市宏峰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利用，废石

料综合利用产生的泥渣和矿山剥离黏土作为金峰集团公司水泥配料使用，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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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污泥，运输至金峰水泥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固

废处置利用率 100%，不直接排至外环境。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经核实，企业已编制安全生产章程，设有专人负责车间生产安全管理。企业

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已完成备案，备案号：320481-2025-201-L。

2.排放口规范化设置

本项目已按要求设置生活污水排放口 1个，已按要求设置环保标识牌。

（六）环境管理制度

公司落实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公司在

运行过程中，依据当前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分别制定了公司内部的环境管理制度。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气

经监测，本项目矿区无组织废气颗粒物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表 3无组织排放限值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4149-2021）表 3无组织排放限值；NOx、SO2、CO符合《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2.废水

经监测，本项目采场汇集雨水沉淀池中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的排放

浓度及 pH值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同时

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浓度及 pH值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中“道路清扫”相关标准限值；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

总磷、总氮的排放浓度及 pH值符合溧阳市社渚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3.厂界噪声

经监测，本项目开采期矿区边界昼间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2类标准。

4.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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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固废均得到有效处置，固废实现“零排放”。

5.污染物排放总量

经核算，本项目废水、废气无需申请总量；固废零排放，符合环评及批复要

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本项目废水达标排放，对周边水体影响较小。

2、本项目废气达标排放，对外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3、本项目各厂界噪声均达标排放，对周边声环境不构成超标影响。

4、本项目产生的固废分类收集，合理处置，对周边土壤及地下水环境不会造

成直接影响。

六、验收结论

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金山矿区水泥用灰岩矿开采项目建设内容符合

审批要求，落实了环评审批的各项污染防治要求及风险防范措施，检测数据表明

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对照自主验收的要求，本次验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

格。

七、后续要求

项目运营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矿区管理、严格按设计开采方案进行开采；

2、应严格控制作业时间，不在夜间生产；坚持对产尘点进行湿式作业；进一

步加强环境管理，维护区域良好的生态环境，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3、开采过程中逐步实施对整个矿区采取复绿、复垦等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措

施，确保矿区生态功能得到长效修复。

溧阳市江山矿业金山有限公司

2025年 9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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